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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文本：“八二宪法”框架内的宪法变革
———从“八二宪法”有过多少次“修改”谈起

田 雷

（山东大学 法学院，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摘　要：“八二宪法”有过多少次修改，这个问题的提出可以让宪法研究者发现一个被遗忘的研究课题。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有生命力的宪法，“八二宪法”成功地设定了柔性的修宪程序和审慎的修宪策略，从

而调和了宪法文本稳定性与现实政治动力之间的紧张。但这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在“八二宪法”的框架内发生了不

可见于文本但却具有宪法意义的结构性变革，宪法学者应当认真对待这些在文本中看不见的不成文宪法变革。

　　关键词：“八二宪法”；良性违宪；宪法司法化；宪法变革；不成文宪法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１９７１（２０１２）０５－００５７－０６

　　大约２０年前，美国宪法学家桑福德·列文森
写过一篇很有趣的文章［１］。在文章的标题中，列

文森提出了一个关于美国宪法变革的问题：美国

宪法共有多少次修改；而他也给出了四个答案选

项，分别为少于２６次、２６次、多于２６次、以上均
为正确答案。美国宪法在当时只有２６条修正案，
因此，列文森的问题乍看起来有些幼稚可笑，答案

亦是再简单不过。但列文森的同事们既未批判他

的异想天开，也没有嘲弄他是哗众取宠，而是认真

对待了列文森所提出的这一道饱含良苦用心的问

题。本文则要回到中国１９８２年宪法的语境内，提
出一道向列文森致敬的问题：“八二宪法”到底有

过多少次“修改”？我在这里同样给出四个答案

选项：（Ａ）０；（Ｂ）４；（Ｃ）３２；（Ｄ）以上皆不是。
　　人们常说，提出正确的问题要比给出正确的
答案更重要。对于笔者而言，本文的论证工作并

不是要证明哪个选项是（唯一的）正确答案，而是

要证成这本身即是一个应当得到提出、探索和回

答的宪法理论问题。换言之，答案是多少次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中国宪法的研究者应当认真对待

这个看似早有定论的问题，而不是以幼稚、荒诞或

政治和学术不正确的名义否定对它的探索。本文

的主体与其说是为这个问题寻找答案，不如说是

希望通过这个问题，展示一个被宪法学研究所遗

忘的学术领域：中国政治在“八二宪法”框架内所

发生的结构性变革，即笔者所说的宪法变革。

　　但在进入具体论证之前，笔者有必要简单地
说明四个答案选项，既要证明这个问题本身的正

当性，也是为了初步论证宪法变革作为一个研究

领域的合理性。首先从答案Ｂ（４次）说起。这是
宪法学界接近于共识的通说。任何一本宪法学的

教科书都会告诉学生，“八二宪法”在 １９８８年、
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４年先后进行了四次修改。
其次是答案Ｃ的 ３２次。３２次看起来很陌生，但
它是“八二宪法”实际上的文本改动次数。因为

“八二宪法”的每一次修改都涉及多处条文修

改。①这里的３２次不是宪法修改的批次，而是具
体的条文变动次数。换言之，如果“八二宪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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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采行在原初文本后附录修正案的修宪模式，

而不是由新规定对旧文本进行替换和覆盖，那么

“八二宪法”就有３２条修正案。再次是答案 Ａ的
０次，这个选项似乎违背常理，但并不是完全没有
理由，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在理论上界定宪法变革

这个概念。如果我们将“八二宪法”自身理解为

一次“拨乱反正”（而非全新的起点），即一方面是

对“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的“修正”，另一方

面是对“五四宪法”的接续，那么至少“八二宪法”

现有的全部文本修改还没有涉及根本的结构性转

型，还都是一种基于“未完全理论化合意”的变

革。① 由此可见，你可以不同意答案 Ａ，但它并不
是完全不合理的选项。

　　笔者在本文中将正确答案设定为选项 Ｄ，之
所以这样做，原因在于发现那些不可见于文本的

“不成文”宪法变革。前述的 Ａ、Ｂ、Ｃ三个选项无
论有何区别，它们的方法都是文本主义的。而本

文的一个核心命题却在于，仅仅从“八二宪法”内

含的修宪条款（即第６４条），研究者既不可能完全
理解这部宪法的修改程序和策略，也无法解读到在

这部宪法框架内所发生的结构性变革。因此，我们

有必要从文本出发，最终在“八二宪法”的文本之

外重新理解“八二宪法”及其结构性变革。

　　一、“良性违宪”的洞见与偏见

　　自齐玉苓案以来，宪法学研究在宪法司法化
议题的刺激下进入一个黄金时期。由司法化争议

所催生的一系列学术成果，既带来国际化的视野，

又符合学科化的学术生产模式。但问题在于，司

法化或司法审查原本只是宪法实施的一种模式，

最终却成为宪法学者理解和想象宪法的主导性范

式，在很多时候，司法审查成了检验宪政的唯一标

准。在经历这场司法化浪潮的洗礼后，再回头审

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有关良性违宪的争论，既可以
看到前司法化时代宪法学在技巧上的质朴，也能

发现中国宪法学在当时所存有的基于直觉的理论

化冲动。在某种意义上，良性违宪这个概念就是

在这对张力之间压迫出来的。或许正是因为中国

宪法学在当时的欠发达，学者才更能直面中国的

宪政实践，而不是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宪法的

实践。正因为如此，“良性违宪”这个概念才具有

深刻的洞察力，为中国宪法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发

现中国宪法问题的绝佳视角，但如果进行更严格

的学术逼问，就会暴露出概念本身的不规范之处。

这样说来，我们有必要从良性违宪出发，目标则是

实现对它本身的超越。

　　良性违宪这个概念最初由郝铁川在１９９６年提
出，很快就有了童之伟的批判，以及郝铁川对童文批

判的回应，最终吸引了包括韩大元在内的宪法学家

对这一概念以及相关问题发表意见［２］［３］［４］。现在回

头去看，构成这场论战核心的是郝铁川的两篇论

文和童之伟的论文，只有两三页纸的篇幅。即便

这种篇幅在当时也是学术规范所要求的常规长

度，但我们也确实难以想象几页纸就可以完成这

个概念的理论证成工作。② 更重要的是，虽然这

场辩论的参与者从一开始就具有面对中国宪法问

题的冲动，但他们的理论资源还是来自法理学。

诸如成文法的局限性以及法律相对于社会现实的

滞后性，这些命题均是直接取自经典的法社会学

资源。例如，郝铁川曾在文中指出：“法律相对于

社会现实的发展具有滞后性，特别是在社会变革

和危机时期更为突出，这导致了良性违宪的产

生。”［２］９１可以说，良性违宪的争议的问题意识是中

国宪法学的，但论证还未能突破法律与社会的一

般性分析框架。

　　本文之所以旧事重提，是想重新考察这个极
具洞察力的概念背后的理论盲区。这一盲区是由

这场辩论中的正反双方共享的。童之伟所批判的

是郝铁川对良性违宪的实体态度，他认为良性违

宪不宜肯定，甚至正是因为有些违宪是良性的，所

以更可怕［３］２２。可以看出，童之伟并没有从根本上

否定这个概念本身的学术合理性及其价值。

　　“所谓良性违宪，就是指国家机关的一些举
措虽然违背当时宪法的个别条文，但却有利于发

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

益，是有利于社会的行为。”这是郝铁川作为这个

概念的提出者为这个概念所下的一个定义［２］９０。

在１９９６年，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１９８８
年、１９９３年两次修宪的反思，它敏锐地洞察到在
改革、尤其是首先在地方试点的闯关式改革与宪

法文本之间的紧张。但问题在于，郝铁川的文章

虽然并未直接引用“八二宪法”的文本，但良性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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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未完全理论化合意这个概念，可参见ＣａｓｓＳｕｎｓｔｅｉｎ．Ｌｅｇ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
例如，郝铁川所提出的判定良性的两个标准，分别为“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

益”。相比之下，张千帆在２００７年提出的判定良性宪法变通的标准就更学理化，也更法学化和司法化。张千帆的三个标准如下：“第一，
在实体上，有关措施是否有助于落实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第二，在程度上，有关措施是否有助于完善宪法所要求的民主和法治？第

三，在符合前两个条件的前提下，也就是在基本确定有关措施属于‘良性’的前提下，和宪法和法律的抵触是否必要？或者说有关措施是

不是为了实现良好的实体或程序目标而不得不采取的‘最后一招’？如果通过合法合宪的方式可以同样实现目标，那么即便是‘良性’的

违法或违宪也不应该发生。”参见张千帆《宪法变通与地方试验》，载《法学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宪这个概念从一开始就陷入文本主义的误区。根

据郝铁川的论述，良性违宪即便是良性的，也只能

是暂时的，它还需要事后的宪法文本修改进行追

溯性的合宪性确认。“在鉴定某行为为良性违宪

之后，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通过法定程序修改宪

法，使良性违宪最终转变为合宪。”［２］９１

　　这样一来，良性违宪这个概念就不适当地简
化了一个复杂问题，它至少未能认识到以下两点：

首先，宪法体制内必然存在着一些无法见之于文

本的宪法变革，换言之，有些宪法变革是不适宜、

也不可能体现在宪法文本内的；其次，由于宪法文

本所具有的抽象性，违宪与否并不是可以进行定

性判断的问题，因此在实践领域内，“合宪性解

释”较之于修宪通常可以节约政治成本，降低变

革风险。① 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来自同一个根源，

或许是因为良性违宪的主要理论资源均来自一般

意义上的法理学，所以这个概念从一开始就没有

自觉区分宪法和普通法律在文本性质上的区别。

　　约翰·马歇尔曾在著名的美国银行案中写
道：“宪法的性质要求，宪法条款仅能勾勒宏伟纲

要、指明重要目标，并从目标本身的性质中，推断

出组成那些目标的次要成分。”这句话虽然是基

于美国宪法的判断，但它实际上展示了作为高级

法和根本法的宪法在文本设计上的必然选择。正

因为如此，政治行动是否违反了宪法，通常是一种

存在宽裕判断空间的问题。宪法审查机构不应轻

言违宪，而需要作合宪性解释，从而为政治分支的

决策保留充分的“呼吸空间”。这诚如马歇尔在

美国银行案中最著名的那段话：“假如目的是正当

的，处在宪法的范围之内，那么，所有适当的手

段———只要与目的之间存在关联，只要不被禁止，

而是和宪法的文字与精神相一致，就都是合宪的。”

而且，即便是可以修改宪法，宪法也不可能为每一

种政治决策提供合法性的说明书。宪法文本如拘

泥于细枝末节，最终只能成为政治的塑身衣，但政

治———即便是自由主义的政治———都要允许一定

程度的判断空间。因此，完全通过宪法文本提供现

实政治的全部正当性证明，这只能是宪法学者的一

种奢望。良性违宪正是建立在这种文本主义的奢

望之上，它从一开始就设定，只有表现为文本的修

正案才是现实政治的合法性根源，良性和正当的宪

法变革即便暂时不能实现文本修宪，最终也要由修

宪进行追溯式的确认。这种文本主义的迷思，虽然

构成许多宪法学论述的前见，但它既不符合宪法文

本的性质要求，也不符合中国宪法变革的实在经

验。也正为因如此，良性违宪这个概念虽然让我们

洞察到“八二宪法”变革的许多经验现象，但它的

理论化过程存在着不可否认的缺陷。

　　二、“八二宪法”的修宪机制与策略

　　良性违宪的一个悖论在于，这个概念具有中
国宪法的问题意识，但在论证的过程中却总是基

于一般法理学的理论资源。例如，郝铁川指出，

“中国的立宪制度不够完善，是造成良性违宪较

之别国为多的特殊原因。”但在具体论述中，郝铁

川虽然敏锐地提及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但

却未能分析“八二宪法”所内含的关于修宪程序

的第６４条，而是很快就进入当时法学者最擅长的
法理论证，诸如“列举式的授权性规范”与“法不

禁止即自由”两种权利模式的冲突［２］９１。但对笔者

而言，超越文本主义并不反对理解文本，因此在探

索不成文的宪法变革时，我们的起点就在于“八二

宪法”规定修宪程序的第６４条：“宪法的修改，由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１／５以上的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

全体代表的２／３以上的多数通过。”
　　从文本上分析，“八二宪法”设定的修宪程序
是一种两步走的模式：首先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

或１／５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其次是由
全国人大代表的 ２／３多数通过。从法律技术上
看，这种提议和批准的模式并非中国特色。美国

宪法第５条也规定了这种模式的修宪程序，即首先
由国会两院的２／３多数或２／３的州提出议案，再由
３／４的多数州进行批准。②

　　假如我们从形式的修宪程序转入实质的宪法
政治，中美之间原本同构的修宪程序存在着重大

区别。在中国立法政治的动力机制内，无论是提案

阶段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或１／５的代表，还是通过阶
段的２／３的多数代表，都是一个可以轻易跨越的门
槛。相比之下，美国修宪所要求的３／４的州现今已
经是一种不可能的任务，因此美国宪政体制的瓶颈

就在于它无法通过宪法的修正程序来进行自我变

革。正因为如此，近期很多宪法学者提出重开制宪

会议的方案，唯如此才能绕开美国宪法所设定的自

·９５·

①

②

童之伟就敏锐地指出，郝文所列举的一些良性违宪案例根本就没有违宪。

由此可见，中国的修宪程序是“单一制”的。虽然全国人大在会议期间是以省为单位进行审议的，但宪法修改在计票时的基本单

位是每一位代表，因为它只要求２／３的代表的通过，并没有继续附加２／３或３／４的代表团的同意。至少在理论上，我们可以想象一条宪
法修正案，假设其内容为废除民族区域自治或特别行政区制度，它虽然受到来自民族自治区或特别行政区代表全体一致的反对，但只要

得到全国范围内的２／３代表的通过，仍能成为“合法”的修正案，因为根据“八二宪法”的文本，第６４条的修宪程序可以修改该宪法的全
部条款。当然，从实在宪法的角度，第６４条的程序能否修正“八二宪法”的根本性规范，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我修正机制。观察“八二宪法”已有的四次修改，

我们不难看出，中共中央总是作为修宪的动议者和

实际上的起草者；而且，“八二宪法”的四次修改均

发生在相应届别的党代会之后，这也是中国宪法变

革的一个不可否认的模式［５］３２２－３２３。如果我们将中

国共产党（更具体地说是中共中央）纳入宪法政治

的分析框架内，宪法文本所规定的两步走就变为三

步走。但三步走非但没有让修宪程序变得更复杂，

反而让修宪过程更为流线化。因此，我们可以说

“八二宪法”的文本修改程序是极其“柔性”的，这

就提出了良性违宪论者所未曾意识到的一个问题：

假若中国的宪法决策者在法律程序上可以轻易启

动并且完成文本修宪，为什么中国还会存在着如此

普遍的“违宪”现象呢？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如果

政治决策者发现其即将作出的决策有违反宪法的

可能性，他们完全可以先修改宪法，然后再进行相

应的变革。

　　如要回答这个问题，宪法研究者就不仅要看
到法律文本所规定的修宪程序，还要发现制宪者

所例行的修宪策略，因为程序总归是要由人来启

动的［６］。“八二宪法”的文本修改在修宪程序和

策略之间呈现出一种极大的背离：程序是简便的，

呈现为一种柔性宪法，但策略上却要求“必须修

改的才改”或“可改可不改的不改”，从而保证宪

法文本的稳定性。① 笔者在此将“八二宪法”的修

宪策略概括为“绝对必需”的原则。至于如何才

算构成了绝对必需，它要求相关的变革已超越了既

定宪法的规范框架，因此无法通过宪法解释进行合

宪性的确认，同时在实践中已取得一定程度的理论

化共识。唯有如此才可以考虑修宪。之所以设定

这一修宪策略，并且在历次修宪中较好地遵循这一

策略，主要目的在于保证宪法文本的稳定性。

　　美国曾有宪法学家主张，美国宪法的变革程
序并不限于宪法第５条所规定的文本修改程序，
而且，在美国通过内战成为一个不可分裂的民族

国家后，宪法第５条所设定的修宪程序已经不再
是合理和可行的高级法的政治通道，因此美国有

着不成文的宪法转型，其中最重要也最具争议性

的例子就是罗斯福的新政［７］。笔者受到这一思路

的启发，在此提出一个具有颠覆性的主张，即“八

二宪法”第６４条的修宪程序也并不是中国宪法
变革的唯一通道。这一主张的主要理由在于修宪

程序和修宪策略之间的悖论：一方面是宪法文本

所自我设定的简便易行的自我修正程序，另一方面

是制宪主体在启动这一程序时所自我设定的审慎

的德性和惯例。由此可以区分成文的宪法修改和

不成文的宪法变革，前者往往是在事后确认一些已

经发生的，并且与宪法文本存在着无法通过解释得

到明确的“违宪”改革，后者则为抽象文本所包容

的变革，它们是那些“可改可不改”的变革，但这也

就意味着它们已经在实践中得以先行一步。

　　三、那些“看不见”的宪法变革

　　本文所提出的“看不见的”宪法变革，是指那
些并未体现在宪法文本中的宪法性变革，在一定

程度上，它可以说是介于常规性的政策变革和宪

法性的、同时反映在文本修改中的结构性变革。

从这一角度分析，可以认为，“八二宪法”之所以

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有生命力的宪法，

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会保持其结构稳定性，一

个原因在于它比较好地调和了程序的便利性和策

略的审慎性，最终实际上设定了两种宪法政治的

轨道，第一种是走宪法第６４条的文本修改程序，
第二种则是不成文的因此也更有政策灵活性和试

验空间的宪法性变革。而本文则希望在这一基础

上完成两项工作：首先为这些“看不见的”宪法变

革建构一个具有操作性的法律认定标准，其次是

通过具体案例来阐释这种不成文的宪法变革。

　　在中国宪法学当下的语境内，如要认定不成
文的宪法变革，首先要做的工作是突破司法化宪

法范式的禁锢。司法化宪法的范式基本上将宪政

化约为司法审查，即司法理性对政治过程的驯化。

但问题在于，宪法之所以为根本法，正在于宪法对

政治共同体的构成、对政治体制的建构以及对公

共政策过程的塑造。在此意义上，宪政是一个国

家、民族在其政治生活中所创造的并且反复实践

着的政治权力结构和政策形成过程。假若某一项

政治决策不仅带来了一种“谁得到什么、何时和

如何得到”的再分配结果，②而且改变了既定的政

治权力结构和公共政策过程，那么我们则可将这

一决策归类为不成文的宪法变革。

　　笔者可以预期到一种来自严格法条主义的反
对意见，并在此做一简单的预先回应。法条主义

者完全有理由质疑，笔者在此也承认，上文所提出

的界定标准还很粗糙，不够严格，在实践中未必有

可操作性。换言之，只要突破了文本标准的约束，

宪法研究者很难提出一种对文本主义者也具有说

·０６·

①

②

对这一策略比较成熟的提法，可参见２００４年修宪时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对实践证明是成熟的、需
要用宪法规范的、非改不可的进行修改，可改可不改的、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予以明确的不改。”

政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决定“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参见哈罗德·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

到？》，杨昌裕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版。



服力的法律标准，以区别未体现在文本中的宪法

变革和常规性的政治或政策改革。对此，本文有

两种回应：首先，由于宪法自身的性质，好的宪法

论证经常并不具备普通法律所具有的“定纷止

争”的安定化功能，反而是要去“反安定化”。① 其

次是一种研究策略意义上的论证。即便不成文宪

法变革／惯例的研究者目前尚未提出一种可令文
本主义者接受的法律标准，从而区分宪法性变革

和常规政治过程变革，但并不能因此否定这一方

法本身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因为在学术的具体操

作中，宪法学者还尚未自觉地进入本文所界定的

不成文宪法变革，但无可否认的是，至少存在着一

定领域内的核心的不成文宪法变革，它们尚且远

离模棱两可的临界区域，但却为现有的宪法学研

究所遗忘。因此，在现实的学术研究中，至少在对

这些核心的不成文宪法变革进行充分研究之前，

宪法学者实际上无需就临界区内的宪法变革给出

一种严格的认定标准。关于不成文宪法变革或宪

法惯例的研究，不应因技术性的瑕疵而否定其意

义，宪法学研究者在这里不妨仿效宪法决策者的

思路，“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先不要进行方法论

的争论。因此，下文所给出的两个在文本上看不

见的宪法性变革，就是核心的宪法性变革。它们

的确在“八二宪法”的框架内改变了政治权力结

构、公共政策过程以及官员的行为逻辑，但它们也

的确未能得到宪法学者的认真对待。

　　第一，从下管两级到下管一级。
　　中国宪政秩序是一种党国体制，或如陈端洪
所言，“八二宪法”的主权结构就是“中国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８］。因此，宪法学者在建构

中国宪法理论时必须考虑到中国共产党，否则的

话，就只能停留在一种形式主义的国家理论。中

国共产党的宪法理论化不仅要解释作为文本的党

章，更要回到党的实践。美国政治学家白霖在这

一问题上有过一针见血的表述：“是党的实践，而

不仅仅是一纸党章，构成了宪法。”［９］而党国体制

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共产党的干部任命制度，其

根本原则就是“党管干部”。笔者在此将党管干

部的组织形态概括为中国的组织宪法。

　　但党管干部只是中国组织宪法的根本法，在
这一根本法则之下，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试验着不

同的具体组织形态。自１９７８年起，组织宪法的一
次重大改革就是１９８４年由“下管两级”向“下管
一级”的改革。由于组织人事权的权力决定着官

员的仕途，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官员究竟

对谁负责，组织宪法的改革实际上会改变中国政

府———尤其是在纵向分权体制内的地方政府———

的行为逻辑。下管两级是一个非常形象、自己可

以说明自己的概念。在下管两级的组织形态下，

中央对中央机关和国家机关管理部、局两级，对地

方管理省、地两级；省市区党委对省直机关管理

厅、处两级，对地方管理地、县两级。我们应该看

到，１９８０年的下管两级改革本身就是中央集中组
织权力的试验，解决在下管一级体制内所可能出

现的地方主义倾向。但根据下管两级的原则，中

央管理的干部大约在１．３万人，导致的一个困境
就是管的多，但管得不好，没有能力进行实质性的

管理，只能进行形式化的审查。

　　１９８４年，根据邓小平的“管少、管好、管活”的
原则，中国组织宪法开始了由下管两级改为下管

一级。在下管一级的组织形态下，中央对中央级

的党政群机关，只管理其正副部长、主任和党组成

员；对省区市，只管理其正副书记、党委常委和顾

委，纪委、人大、政协、政府领导班子的正副领导人

以及高级人民法院和省人民检察院的正职。这实

际上是中央对组织人事权的一次下放。在新体制

下，中央管理的干部减少至７０００人。中央机关的
部门党组和各省党委也进行了下管一级的改革。

　　由下管两级改为下管一级，这一宪法改革并
未见于宪法文本，因此是一种看不见的宪法性变

革。但无可否认，它是中国政治在组织结构上的

一次转型，深刻地塑造着中国的纵向权力结构和

地方官员的行为模式。例如，在关注中国基层的

选择性政策执行时，欧博文和李连江指出，中国基

层政府之所以会出现选择性执行政策的现象，第

一个原因就是党的干部管理体制的这次改革，因

为下管一级，每一级的政府官员就只和负责其仕

途的顶头上司发生关系，只对其顶头上司负责，而

上司的上司在组织形态上就不再是其上司，这在

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国家政权的地方化。

　　第二，分税制改革。
　　现代国家都是所谓的财政国家。民族国家作
为一种政治组织形式，其在欧洲的起源就表现为

国家的汲取能力建设。财政宪法的问题一方面涉

及国家与社会的分权问题，另一方面也涉及中央

与地方的分权问题。中国在１９９３年的分税制改
革可以说是一次不成文的宪法性变革，我们必须

学会用宪法理论分析这次改革的前因与后果。

　　分税制改革的启动背景可以概括为“两个比
例”的逐年下降。根据项怀诚自己的回忆，“财政

·１６·

①关于宪法的“反安定化”功能及其对民主的功效，可参见ＬｏｕｉｓＳｅｉｄｍａｎ．ＯｕｒＵｎｓｅｔｔｌｅｄ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ＮｅｗＤｅｆｅｎｓｅｏｆ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逐年下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
国财政收入的比例太低，财政部很窘迫啊。有人

把中央财政叫做‘悬崖边上的中央财政’，一碰就

掉下去，如临深渊。”［１０］１１而两个比例之所以下降，

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之所以枯竭，就在于中央和

省在财政分配问题上实行的是“财政包干”、“分

灶吃饭”体制。这一体制在改革初期所塑造的分

权让利格局构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动力，形

成了经济学家所说的经济联邦制和政治学家所说

的事实联邦制，这就是分税制改革的宪政背景。

　　分税制改革在“八二宪法”的框架内实现了
结构性利益分配格局的重组，其过程本身就是中

国宪法研究的绝佳课题。项怀诚曾在访谈中谈到

了朱基的一段“半开玩笑”的话，“那段日子是

东奔西走，南征北战，苦口婆心，有时忍气吞声，有

时软硬兼施。总算谈下来了，我自己则掉了五斤

肉。”［１０］１３－１４①但就本文目的来说，我们只需确认分

税制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

掌握的钱袋子，是对中央地方关系以及互动模式

的一次根本性转变。当然，它完全无法见之于宪

法文本，也自始至终无关乎法院。

　　分税制改革近二十年后，我们经常可以听到
两种关于分税制改革的批评声音：一种是从合法

性的角度来批评分税制改革本身不是一个守法的

进程［１１］；另一种就是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批评分税

制造成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因此应对高房价

问题负责。但至少在本文看来，这些批评实际上

都未能理解分税制改革的宪法意义，并没有体会

项怀诚所说的“悬崖边上的中央财政”以及项怀

诚对悬崖边上的一个注解：“一碰就掉下去，如临

深渊。”根据项怀诚的回忆，朱基曾说过：“对财

税体制取得的成功，怎么评价都不过分。”［１０］１５此

外，据说朱基曾对分税制的批评声音有所回应：

“攻击分税制，根本就是无知！无知还透顶。”本

文认为，朱基是作为一位宪法决策者来作这一

评论的，其间的意见分歧实际上反映着宪法视角

和公共政策视角的根本性区别。

　　四、走向中国的宪法变革理论

　　本文看似解构中国宪法学中的一种常识性认
知，但笔者却不是在以后现代式的戏谑态度对待中

国的宪政实践，反而是在强调，中国宪法学者应当

基于本土的宪政实践建构起中国宪法变革的理论。

　　齐玉苓案以后，司法化宪法的认知范式遮蔽

了中国宪法学者发现中国宪法问题的自觉意识。

学者将精力主要放在如何让中国宪法动起来，标

准则是宪法有没有被司法化或被适用。因此，宪

法学在宪法解释方法和宪政审查模式上贡献出丰

富的成果，也相对冷落了宪法变革的研究。本文

希望带着中国宪法的理论自觉重新进入这个被遗

忘的宪法学角落。它的核心命题认为，在“八二

宪法”的文本修正这一修宪机制之外，还存在着

并未见于文本的宪法性变革。本文的具体论证在

技术上必定存有瑕疵，有待商榷，但只愿它能展示

出一种中国宪法理论可以努力的方向。假若我们

可以用自觉和自主的理论心态反思这些不成文的

变革，它或许可以让中国宪法研究者走出难为无米

之炊的巧妇困局，不再是等待戈多式地研究一般将

来时的宪法学，而是返回中国宪政在当下的实践，

重新发现中国宪法。面对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宪

法实践，中国宪法学研究没有理由作茧自缚、画地

为牢，而是应该以开放的心灵去探索“八二宪法”

以及在这部宪法框架内所展开的宪政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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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近期出版的《朱基讲话实录》也在第一卷内收入了关于分税制改革的三篇第一手文献，分别为《分税制会促进广东的发展》、《关

于分税制问题致江泽民、李鹏同志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分税制改革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发展》，参见朱基《朱基讲话实录》

（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５７—３７５页。


